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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6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33_236818.htm 承担责任的主体 第八条 期货公

司的从业人员在本公司经营范围内从事期货交易行为产生的

民事责任，由其所在的期货公司承担。 第九条 期货公司授权

非本公司人员以本公司的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的，期货公

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；非期货公司人员以期货公

司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，具备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

表见代理条件的，期货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。 

第十条 公民、法人受期货公司或者客户的委托，作为居间人

为其提供订约的机会或者订立期货经纪合同的中介服务的，

期货公司或者客户应当按照约定向居间人支付报酬。居间人

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经纪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。 第十一

条 不以真实身份从事期货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，交易行为符

合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，交易结果由其自行承担。 第十二

条 期货公司设立的取得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的分公司、营

业部等分支机构超出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

任，该分支机构不能承担的，由期货公司承担。 客户有过错

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